
1

公告附件：

1 项目后评价服务内容

选定一家具有项目后评价业务资质的第三方咨询机构，对纳入赣州

市国资委出资监管企业 2021 年度投资项目后评价范围的具体项目（共

计 18 个，详见附表）开展后评价工作。其中具体服务内容涉及三部分：

1.1 提供项目投资后评价服务

1.1.1 后评价内容主要包括：项目决策实施过程评价、项目实施效

果评价、持续能力评价、投资管理能力综合评定等，最终形成《项目后

评价报告》。评价与分析投资决策科学性、合理性及合法合规性，投资

的经济性和有效性，投资管理的健全与完善等。重点分析投资行为是否

严格遵守“三重一大”决策制度、是否执行有关投资管理规定，评价投

资的效果和效益，检查是否存在过度投资、决策与管理不善和舞弊风险

的敞口等出资人重点关注的问题。

1.1.2 后评价主要目的：旨在通过与项目决策时确定的目标以及经

济、技术、环境、社会指标、相关法规制度进行对比，找出差距或变化

或存在问题，分析原因，以达到总结经验教训，改善企业投资管理，提

高决策水平、投资效益，解决问题、防控风险，为后续投资活动提供参

考的目的。

1.1.3 具体服务内容包括：

（1）制定详细的后评价实施计划，明确关键节点和步骤，并在与

赣州市国资委协商一致的前提下按照计划逐步开展工作；

（2）对现有评价实施工具及模板进行进一步的优化与完善，在统

一标准的基础上保障其实用性与适用性；

（3）开展现场调研，获取评价企业投资阶段相关数据及文档资料，

从投资过程合规性、项目绩效及影响性、项目目标实现程度及发展可持

续性等维度开展评价，并得出经验教训和相应的对策建议，具体包括：

①项目立项决策阶段评价，重点关注但不限于：项目投资决策过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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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合规性与有效性，投资决策流程是否健全合理，决策依据是否全面、

客观和有效，项目决策与企业战略目标实现之间的勾稽关系。

②项目准备阶段评价，重点关注但不限于：项目合同及投资协议签

订的合法合规性、资金来源的合规性与可靠性，资金计划的准确和有效，

资金与预算的管理水平，准备阶段工作的合规性，资产清盘审计的有效

性与客观性。

③项目实施过程评价，重点关注但不限于：进度、投资、与质量管

理，重点关注合规性，投资行为、金额的变动及项目管理。

④项目所涉及担保行为的合规性、股东权责利的对等性、抵押物的

真实有效性、担保风险分析。

⑤项目效果效益评价，重点关注但不限于：整体经营管理水平，效

果效益是否达到预期，是否存在重大经营决策失误或舞弊行为。

⑥项目总结评价、经验与教训，应明确但不限于：成功的经验、失

败的教训和相应的对策建议（经营及管控层面）。

（4）参与项目沟通会议，汇报项目进度、结果及遇到的重大问题；

（5）根据项目后评价结果分别形成 18 个项目后评价报告及后评价

总结报告，并提交过程底稿；

（6）配合赣州市国资委完成后评价其他事项。

1.2 继续完善后评价指标体系

包括但不限于项目财务评价指标、经济评价指标、技术目标指标、

营运管理指标等。

1.3 撰写 2021 年度赣州市国资委出资监管企业投资项目后评价总

结报告及 18 个评价项目报告：总报告需提炼出 18 个项目在投资决策及

过程实施中的成功经验及失败教训，并为后续从赣州市国资委提升监管

水平、企业提升投资管理水平两个维度提供建设性建议。

2 项目后评价标准:

按照赣州市国资委 2019 年 9 月 16 日印发的《赣州市国资委出资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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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企业投资项目后评价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（赣市国资字〔2019〕33

号）要求实施。

3 符合《赣州市国资委出资监管企业投资项目后评价管理办法》（赣

市国资字[2019]33 号）第二十一条、第二十四条对中介机构的规定条

件。

4 承担或参与过本次 18 个待评价项目中任一项目的尽调、评估、

审计等工作或与待评价项目存在利益关系的相关人员，不得承担同一项

目的后评价工作。

5 成果提交

本项目成果必须按照赣州市国资委在合同签订前提出的要求进行，

并提交成果材料。

5.1 需提交的最终成果全部材料必须以书面形式和电子光盘形式提

交，其中书面形式提交成果需打印装订成册；

5.2 正式的后评价总结报告及 18 个评价项目报告需分别加盖第三

方咨询机构公章及项目负责人签字盖章，并一式陆份给赣州市国资委。

注：具体详见采购文件。


